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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规模县乡换届展开 决定国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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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下的县乡大换届 

  根据宪法、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全国县乡
两届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将于今年7月1日至明年底在全国陆续开展。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对此评论说，“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 

  一场在新中国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换届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来自全国人大的消息说，从今年7月1日至明年12月31日，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完成换届选举。在更
早时候，全国县乡两级党政换届也已开始。而这仍只是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大换届的一部分。在中共十
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地方各级党政、人大都在进行一场空前的人事大调整，这一大换届被视为将决定中
国的未来走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就此评论说，“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
次罕见。” 

  新时期，大换届 

  这次县乡人大换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同步进行的第一次。2004年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和地方组织法修正案，将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三年改为
五年，加之早在1979年选举法就已将直选范围扩大到县，使得县乡人大首次同步换届所涉及的人数达到
空前的纪录。 

  全国人大公布的消息说，此次县乡人大换届涉及到9亿选民，其中仅乡级人大选举就涉及到6亿人。 

  为此次大换届顺利进行，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 

  1月，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集中通报了一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案件。
此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表示，“对跑官要官的官员，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
对买官卖官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 

  同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 

  5月中旬，中纪委、中组部发出《关于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中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的通知》，要
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 

  除上述部署之外，此次县乡党政换届，科学发展观成为对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的最基本原则。中
组部部长贺国强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群众公认原则，不断扩大
和完善群众参与干部考核、任用工作的渠道与途径，进一步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新选举、新体系 

  2003年4月，经30多名居民的联名推选成为深圳市罗湖区惟一居民推荐候选人的肖幼美，将自我介绍
做成海报张贴到选区。  

这在当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在广东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这种争议被广东省人大的《广东省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10多年来的首次修订所解决。修订草案首次确认：“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
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这一规定，确认了选民进行自我宣传的合
法性。 

  此外，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还力图通过下述一些举措进一步完善民主程序。 

  在此次选举中，进一步明确了直选、无记名投票、差额等选举原则；并明确规定，贿选当选无效。
而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的操作空间。譬如城乡人口不同比例确定选举代表名额的问题。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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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为四比一。但是，2005年11月2日至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在山西召开的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片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许安标即表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在一些农民人口比例并不太高的乡镇，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农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可以小于四比一，可以是三比一、二比一，也可能是一比一。 

  进一步加强民主的做法在这次县乡党政换届过程中也同样明显。中共江苏省委要求所有乡镇在换届
工作中实行党委书记候选人公开推荐制度。浙江、四川等地使用问卷调查、入户调查、网上调研、座谈
会调研等多种手段，由群众给干部政绩打分。江苏东海县在推行领导班子成员实绩听证考核制度后，有8
人因听证排名靠后被改任非领导职务。 

  上述种种措施，正是试图克服党政换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在今年4月《学习时报》所登载的一篇
针对市县乡镇换届干部的调研报告表明，具体到换届，在竞争优势指标选择中，“领导器重”和“在单
位人缘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绩”和“有关系”排在第三、四位。而在换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选择中，“跑官要官”排在第一、“暗箱操作”排在第二、“拉票贿选”排在第三；有88.4%的干部认
为每次换届中都存在个别异常活动。 

新评估、新监督 

  就在换届准备阶段，一系列对换届成果进行评估监督的制度即已经建立。  

中纪委表示，将加大对换届工作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巡视组的作用，认真做好信访
工作，加强“12380”举报电话受理工作。 

  而对于更为引人注意的党政领导干部换届，中央更是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并同2004年4月
集中出台的“5+1”法规文件，与《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干部教育条
例(试行)》等法律法规一道，初步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人事工作法规体系。 

  不过，因为牵涉面大，整个换届过程注定是复杂的。 

  《学习时报》发表的的调查报告表明，在换届干部中，认为自己在“知识、本领、能力”等方面有
竞争优势的不到三分之二，其中30岁以下的占72.7%，本科以上的占69.2%，非现任领导干部占47.1%；而
认为自己下一届仍能保持这种优势的只有16.0%。特别是一批“45岁以上(年龄弱势)，中专学历(学识弱
势)，非高等教育文凭(技能弱势)”的“三弱”干部在此次换届中表现出较强的悲观情绪，普遍对自己的
前景不看好。 

  而且，这些干部普遍有“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心理。有
85.3%的人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有12.6%的希望组织安排易地为官，仅有2.1%的考虑退出干部队伍。 

  但是，此次党委换届，中央明确，重心在“三减”：“减人”(精简党委班子职数)、“减层”(减少
副书记职数)、“减线”(扩大党政交叉任职比例)。而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此次乡镇党委换届，湖南全省
2171个乡镇共精减党委委员4528个，精减副书记职数5631个，副书记职数精减就逾七成。 

  这次县乡大换届，发生在“十一五”的第一年，而今后这五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键期。新华社发表文章指出：在这个阶段，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
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所以这次大换届，正是关键阶段的关键之举。 

  正如邓小平同志的话所言，“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
好，关键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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